












1.单位凭上级部门同意的《聘用名册》,通知拟聘用人员

在规定的时间办理有关调动或接收手续，逾期不办理相关手续

的，视为放弃受聘为事业单位编制人员资格。

2.如考生同时报考区内多家公立医院，考生的拟聘用资格

一旦已在主管部门备案，即无法获得区内其他公立医院的拟聘

用资格。在获得拟聘用资格后放弃受聘资格者一年内不得报考

区内公立医院。

3.根据事业单位聘用制度的有关规定，对本次招录人员统

一实行聘用制管理，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，并严格履行合

同条款。

因体检不合格、考察不合格、公示结果影响聘用、个人自

愿放弃或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等原因导致拟聘岗位缺额的

，招聘单位将根据需要决定是否递补。如需补录，在同岗位成

(十)关于递补的说明

绩合格报考人员中按考试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进行等额递补。

七、其他

(一)本公告冠有“以上”“以下”的均含本级，如“本

科以上”即含本科学历。

(二)年龄计算截止时限为报名开始当天(不含当天)。

(三)考生填报资料失误导致审核不通过或影响聘用结果

的，由考生负责。

(四)考生须诚信报名、诚信考试，资格条件审核贯穿招

聘工作全程。如考生资格条件不实或不符的，或在招聘过程中




